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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消防署 函
地址：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
8樓
聯絡人：歐如慧
聯絡電話：02-81966712
電子信箱：ruhuei@nf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
發文字號：消署政字第113110006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01060000C113110006500-188-1.pdf、301060000C113110006500-188-2.

pdf)

主旨：有關本署「廉消防危廉心守護－校園誠信體驗營」營隊訊

息，請惠予公告轉知貴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並請准核列

貴校服務學習時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落實推動校園預備義消理念及結合法務部廉政署校園誠

信「崇廉尚潔－向上躍升」專案活動計畫，本署特規劃旨

揭體驗營，提供有災害防救抱負及廉潔理念之青年學子親

身體驗消防人員訓練內容之機會，並透過鏈結法治教育與

校園誠信實務相關課程資源，激發營隊學員真誠、信實、

勇敢的廉潔品操，讓「廉消防危廉心守護」的信念深植於

社會各界，鼓勵更多學生成為「義廉防災勇士」。

二、旨揭營隊活動重要資訊摘列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

１、高中（職）一、二、三年級在學學生。

２、五年制專科體系一、二、三年級在學學生。

(二)活動日期：113年7月16日至7月18日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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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報名日期：自113年5月13日起至113年6月12日止。

(四)活動地點：包括本署訓練中心、紫南宮、本署特種搜救

隊及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。

三、案內營隊活動免費參加，依報名收件時間先後順序遞補。

為兼顧經費來源、弱勢扶助、公益優先睦鄰等原則，符合

簡章所列條件之學生不受報名先後次序，優先錄取，並得

申請交通補助費（名額有限）詳見報名簡章。

四、報名書表及聯絡資訊：

(一)活動網址：

１、活動說明網站：https://reurl.cc/lQZk7v

２、電子報名表單：https://reurl.cc/qVNMm0

(二)報名方式：報名表資料以掛號寄送至「內政部消防署特

種搜救隊政風室」（557南投縣竹山鎮大公街100號）信

封上註明「廉消防危廉心守護－校園誠信體驗營報名資

料」。

(三)【紙本報名】與【電子表單】皆須完成，缺一視同未完

成報名，不予受理）。

(四)聯絡資訊：莊朝榮主任、電話：049-2346800#9229、電

子郵件（jung0910@ssrt.nfa .gov.tw）。

五、案內營隊透過消防擬真訓練體驗活動及服務（教學互動成

果同步回饋本署訓練中心作為日後辦理相關體驗訓練參

考）、在地文化薰陶、法治廉潔誠信教育課程、雙向座

談、政府機關高階首長親自授課及小隊競賽等內容獲得學

習效果，並藉由經驗與心得分享，有目的與結構化的思辨

過程，增進學生對於消防救災實務及廉政概念的認知，參
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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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學生完成體驗後，本署將頒發參訓時數證書（19小

時），建請貴校准予核列服務學習時數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
副本：內政部政風處、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、臺東縣政府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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